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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规程
[bookmark: _Toc1632][bookmark: _Toc15725][bookmark: _Toc11936][bookmark: _Toc68599153][bookmark: _Toc31880]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基本要求、户内收集设施、公共收集设施、处理终端设施、水质检测、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安全和应急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行政村、自然村以及分散农户已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
[bookmark: _Toc19012][bookmark: _Toc30050][bookmark: _Toc909][bookmark: _Toc68599154][bookmark: _Toc1672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T 205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T 38837  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T 513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CJJ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68599155][bookmark: _Toc19822][bookmark: _Toc31421][bookmark: _Toc28676][bookmark: _Toc21977]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3495][bookmark: _Toc3937][bookmark: _Toc16386][bookmark: _Toc31366][bookmark: _Toc9534][bookmark: _Toc17801][bookmark: _Toc25362][bookmark: _Toc32291][bookmark: _Toc6874][bookmark: _Toc26419][bookmark: _Toc24069]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bookmark: _Toc14402][bookmark: _Toc2491][bookmark: _Toc1352][bookmark: _Toc27804][bookmark: _Toc12925][bookmark: _Toc68599156]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rural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y
对农村污水进行收集和处理的建(构)筑物、设备及附属设施等的总称。
1.2　 
户内处理设施  indoor treatment facility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接户井前的对污水进行收集和处理的设施。包括厨房清扫井、户内化粪池、隔油池、户内排水管等。
1.3　 
公共处理设施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y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接户井及以外的污水收集、处理的设施。包括接户井、污水管道、检查井、处理终端等。
[bookmark: _Toc29746][bookmark: _Toc8528][bookmark: _Toc17307][bookmark: _Toc2485][bookmark: _Toc68599171][bookmark: _Toc6176][bookmark: _Toc3299][bookmark: _Toc27995]基本要求
1.4　 [bookmark: _Toc20794][bookmark: _Toc30841]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单位应有专业运维人员、固定办公场所及运维相关的车辆、工具及设备仪器等。
1.5　 运维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各岗位作业人员应掌握处理工艺和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要求及技术指标。
1.6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应定期巡检、维护保养，确保功能完备、运行良好，保证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或回用标准。
1.7　 污泥处理处置应符合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的原则，宜用于农业生产等资源化利用。
1.8　 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9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宜设置智慧化管控平台，实现智慧化运行。
1.10　 应强化现场管理，制定相关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符合清洁文明生产要求。
1.11　 应制定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与维护的相关制度和应急预案。
1.12　 户内处理设施和公共处理设施应以接户井为界限，接户井之前为户内处理设施，接户井及之后为公共处理设施。户内处理设施由排水户自行管理维护，公共处理设施由运维单位管理维护。
[bookmark: _Toc32041]户内收集设施
1.13　 户内排水管
1.13.1　 定期检查厨房、洗涤、洗浴污水的下水漏斗、存水弯、地漏、下水管畅通情况，排除跑冒滴漏、漏接错接等故障。
1.13.2　 检查室外裸露在外的户用排水管采取的防冻和防晒措施。
1.13.3　 检查排水管防臭措施的运行情况。
1.14　 厨房清扫井
1.14.1　 定期对厨房清扫井内的拦渣、垃圾等进行清除。
1.14.2　 日常检查厨房清扫井水流是否流畅。如出水端水流流速明显小于进水端，且厨房清扫井内水位明显上升超过过水口，则水流不顺畅，视为堵塞。当厨房清扫井存在堵塞现象时，应及时对其进行养护、疏通。
1.14.3　 日常检查厨房清扫井是否渗漏、破损。如进水端有水进入，而出水端无出水或很少且设施内部无堵塞，视为渗漏或破损。当厨房清扫井存在渗漏或破损问题时，应及时对其进行维修、更换。
1.15　 隔油池
1.15.1　 隔油池的内部应定期清理，每年清理一次，以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转。
1.15.2　 在清理隔油池时，应将所有污水和油脂清除干净，避免残留物对设备造成损坏。
1.15.3　 清理时应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等防护装备，注意安全防护。
1.15.4　 清理隔油池后，要定期检查隔油板、溢流孔等部件的密封性能，确保设备正常工作。
1.15.5　 隔油池内清理出的废弃物应单独存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
1.16　 户内化粪池
1.16.1　 每年对户内化粪池至少清掏养护一次。
1.16.2　 日常检査户内化粪池是否存在堵塞、外溢问题。当户内化粪池存在堵塞、外溢问题时，应及时对其进行养护、疏通。
1.16.3　 日常检査户内化粪池是否存在破损、渗漏、堵塞无法疏通等问题。如存在以上问题，应及时进行维修、更换。
[bookmark: _Toc2025]公共收集设施
1.17　 接户井
1.17.1　 定期查看接户井，存在杂物和垃圾时，应及时清理。
1.17.2　 定期查看接户井，存在堵塞现象时，应及时养护、疏通。
1.17.3　 对破损、缺失、无法打开的接户井井盖应及时维修、更换,保证各接户井能正常开启。
1.17.4　 对塌陷、破损、渗漏的接户井应及时维修、更换。
1.18　 污水管道
1.18.1　 定期检查管道有无堵塞。如管道上游水流流速明显小于下游,且检查井内水位明显过高，则水流不顺畅，视为堵塞。管道堵塞时应及时养护、疏通管道。可采用压力水枪等设备对管道进行养护、疏通。
1.18.2　 定期检查管道有无渗漏或破损。如管道上游有水，而下游无水或流量明显小于上游，且管道内部无堵塞，视为渗漏或破损;如管道下游水流流量明显大于上游，且其间无其他污水汇入，则视为外水渗入。管道渗漏、破损或外水渗入时，应及时维修、更换。
1.18.3　 对存在变形问题的管道应及时维修、更换。
1.18.4　 对脱落、破损、缺失的管道包封、固定材料应及时维修、更换。
1.18.5　 观察管道内积泥情况,管道内积泥超出管内径净高度的 1/5 时，应及时清理积泥。
1.18.6　 检查是否存在违章占压、私自接管、雨污混接或其他污水接入，如有则应及时解决相关问题;如运维服务机构无法自行解决，应在一周之内上报主管部门。
1.19　 检查井
1.19.1　 定期巡查检查井状况,对发现井盖、井圈、井口破损、倾斜、沉降、塌陷等情况应及时报修并做好巡检记录。
1.19.2　 不定期开盖检查井内壁防渗层有无脱落、渗漏，井内有无淤积、杂物、堵塞等情况。
1.19.3　 及时采用专用机械清渣工具，吸泥工具清理检查井内的杂物、积泥，检查井清出物纳入污泥处理系统。
1.20　 提升泵站
1.20.1　 提升泵站的巡检应每半个月不少于1次，主要包括潜水电机、通气管、轴承、叶轮、闸阀门、管道、泵房等。
1.20.2　 定期吊起提升泵，检查周期每半年不少于1次，潜水电机引入电缆破损时，应及时维修或更换。提升泵通气管有堵塞现象时，应及时清理保持畅通。
1.20.3　 及时检查提升泵站格栅运行情况、泵站集水池水位、提升运行状态等，发现问题及时报修并做好记录，及时清理栅渣，清理出的栅渣应合理处置。
1.20.4　 日常养护前应进行提升泵站集水池的通风换气;无通风换气装置的，在检修养护前，应设置临时排风设施，且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5 次/h。
1.20.5　 不定期检查污水泵站电气及控制系通过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故障及时报修并做好检查记录。
1.20.6　 定期对污水泵站备品备件及材料进行清点、检查，确保不缺、不坏、不过期，每年至少1次。
[bookmark: _Toc9666]处理终端设施
1.21　 预处理设施
1.21.1　 格栅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期间应定时巡检，及时清理纤维、毛发等缠绕物和栅前的大块硬物、漂浮物；
1. 应定期清理栅渣，避免堆积产生恶臭、蚊虫等二次污染，保持操作平台、护栏等清洁、无锈蚀并保持室内通风；
1. 汛期或进水量增大时，应加强巡视，增加清污次数，避免污水外溢和栅承压变形；
1. 对格栅井池体破损、防渗层开裂、池体渗漏等应及时维修影响使用的应及时报备、翻建；
1. 对格栅井池体损坏严重、影响使用的应重建；
1. 对有破损、腐蚀严重、影响格栅功能的格栅应及时修理、更换。
1.21.2　 沉砂池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及时查看沉砂池池底沉砂量，宜采用抽砂设备及时清理沉砂，对清理出的沉砂应及时妥善处置；
1. 应及时处理或处置沉砂池排出的泥砂和清捞出的浮渣；
1. 对设置固定排砂管的处理设施应及时查看排砂管及附属设备情况，必要时对排砂管和设备开启运行，并确认正常后关闭。
1.21.3　 沉淀池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观察沉淀池的沉淀效果，并根据污泥量及污泥浓度确定和调整排泥的频率和时间，及时排泥；
1. 应定期检查沉淀池刮泥机运行状况，避免污泥厌氧腐化。
1.21.4　 调节池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查看调节池水面漂浮物和池底沉砂，宜采用专用打捞、清淤工具及时清理漂浮物、沉砂；清理出的漂浮物和沉砂应妥善处置；
1. 应定期对调节池中(或池外)安装提升泵、液位等设备仪表进行养护，其主要内容包括泵和液位计养护应配置专业工具和技术人员；
1. 检查泵管理及接口处有无松动；
1. 检查泵、液位计动力及控制电缆，老化、破损的及时更换；
1. 检查泵运行有无异响、水量有无变化等，存在问题及时明确原因；检查液位计动作情况，控制参数变化的应及时修正。
1.22　 主体处理设施
1.22.1　 厌氧-缺氧-好氧（A2/0）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持各生物池中厌氧/缺氧/好氧条件，测定各生物池中 D0 及 ORP；
1. 各生物池运行参数宜符合HJ 576、GB/T 51347、DB33/T 1199的规定；
1. 池内有填料的情况下，发现填料破损或不足时，应及时补充；
1. 应检查曝气设备的曝气均匀性。曝气不均匀、风机阻力升高时，应对曝气管路进行清洗；风机阻力减小时，应注意观察曝气头损坏情况，影响工艺运行时更换；
1. 应检查搅拌设备的运行状况，当搅拌设备振动较大时，应提出水面进行检查维修；
1. 应检查储药箱药液液位是否过低，及时添加药剂；
1. 应检查是否回流或回流量有无明显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1.22.2　 活性污泥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或不定期巡检进水水量、水质，发现异常，是否存在进水量过大或过小，污水的颜色、气味、浊度是否出现异样等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
1. 观察好氧池曝气是否正常、均匀;是否出现泡沫过多、曝气不均匀等异常情况；
1. 定期检测好氧池溶解氧，确保足够的曝气时间，溶解氧宣保持在2 mg/L～4 mg/L；
1. 冬季温度过低导致处理效率下降时，应采取适当增加曝气风量等措施；
1. 观察好氧池内污泥的性状、颜色、生物膜挂膜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发生污泥膨胀、污泥上浮等异常情况。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找出原因并解决；
1. 观察好氧池的填料有无脱落、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可增加曝气量或加大回流水量，以冲刷生物膜，减少生物膜的厚度;发现填料脱落、断裂应及时更换补充；
1. 定期清理池体内的浮渣、杂物;并定期排泥；
1. 定期对好氧池常规指标进行检测,主要检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氧(DO)、污泥沉降比(S)、污泥浓度(MLSS)、污泥体积指数(SVI)、污泥龄等；
1. 定期做好生物镜检,观察原(后)生动物,注意微生物种类,数量、活性及污泥结构变化情况，相应调整运行参数；
1. 定期检查曝气、搅拌、消化液回流泵、污泥回流外排泵等设备运行状况，发现异常、故障应及时保养、维修；
1. 养护清理出的渣、污泥等均不得随意倾倒，应运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系统或指定垃圾中转站存放。
1.22.3　 生物接触氧化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及时清除池体内的泡沫、漂浮物等垃圾；
1. 应检查曝气设施是否漏气、曝气是否均匀，应及时检查曝气器堵塞和损坏情况，保持曝气系统状态良好；
1. 应检查填料支架是否稳固、破损，填料是否缠绕、堵塞、结块，情况严重的及时对填料进行更换；
1. 应检查污泥是否膨胀上浮、污泥是否发臭；
1. 应根据污泥脱落情况和出水水质及时调整曝气量；
1. 宜根据实际运行的进水水量和水质，调节系统的出水回流比和污泥回流比；
1. 设备长时间停用，需保持设备生物填料湿润，避免在阳光下暴晒，造成填料老化和微生物菌种的死亡。
1.22.4　 MBR膜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 MBR 类型及工艺控制要求合理控制污泥浓度，污泥浓度控制范围取值应按照
HJ 2010-2011中第 8.2.2条的相关要求执行；
1. 应定期测试跨膜压差，观察产水浊度，保证膜通量；应根据膜产品运行手册定期对膜组件进行反冲洗及化学清洗，当在线清洗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离线人工清洗；
1. 应保持 MBR 工艺前端预处理设施运行正常，防止膜污堵、破损、缠绕、断裂，减少膜污染；
1. 应定期对 MBR 工艺配套的主要设备、仪器仪表、管路设施及控制系统进行检查、维护，及时维修更换，检修期间膜组件应保持湿润状态；
1. 应及时检查膜组件情况，如有损坏应及时维修更换。
1.23　 生态处理设施
1.23.1　 人工湿地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严格控制进水负荷，各运行参数宜符合HJ 2005、GB/T 51347、DB33/T 1199 的规定；
1. 检查湿地进出水管(渠)及布水管(渠)的水量、水质，及时清理湿地表面壅水、淤积物等；
1. 湿地植物出现生长不良、枯萎、病虫害时，应种植湿地植物，控制病虫害；及时收割植物并妥善处置；除杂草时，应采用人工除草，不应使用化学除草剂。
1.23.2　 稳定塘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检测生物塘上中下水层溶解氧浓度,指导增氧设施运行；
1. 应定期检查生物塘水生生物状态,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施；
1. 应定期打捞、收割水生植物；
1. 应定期进行清淤，清淤周期据实际确定；
1. 应定期检查输水、增氧等设备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1. 应定期检测塘水和受纳水体的水质，水质变差时可采取人工增氧方式提高水体溶解；当水体出现恶化无法恢复时，应停止进水。
1.24　 附属设施
1.24.1　 污水泵的运行维护应符合CJJ 60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水泵油室及机械密封件的状况，操作时不应损坏其密封件端面和轴；
1. 起吊和吊放污水泵时，不应牵提其电缆;必要时更换机油和其它机械密封件；
1. 检查泵体、叶轮、叶片、轴套、闸阀、管道，有损坏时，应修理或更换，并清除淤积物；
1. 检查电机绝缘情况，管路、螺丝钉以及结合处松动时，应加固；
1. 长期不用污水泵时，应将其拆开，把内部所有水分擦干，并做防锈处理。
1.24.2　 风机的运行维护应符合CJJ 60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风机声音或振动有异常时，应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1. 风机的进风廊道、空气等的过滤装置堵塞时，应清洁；
1. 检查风机的风压、电流和电压等参数，确保正常运行；
1. 风机磨损时，应更换磨损的组件；
1. 电缆损坏时，应更换；
1. 遇到不能排除的故障时，应停机检查。
1.24.3　 流量计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流量计的仪表显示和供电情况，连接管或线路存在泄漏、损坏情况时，应及时维修、更换；
1. 使用电磁流量计时，宜每月进行阻尼检查和零位调校，清除传感器电极上的污垢；
1. 使用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时，接线端子及电气元件有松动、锈蚀时，应加固或更换，定期清洗探头。
1.24.4　 液位计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液位计工作情况，有问题时应及时修理；
1. 使用浮球液位开关时，应检查浮球是否被卡住，有螺丝钉松动时应加固，定期清洗浮球及连杆；
1. 使用超声波液位计时，应检查探头，发现有锈蚀、脱落、探头接触不良的情况，应维修、更换，定期清洗探头。
1.24.5　 公示牌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査公示牌，有破损时，应维修、更换；
1. 公示牌字迹不清时，应重新喷涂；
1. 公示牌内容信息有变化时，应及时更新；
1. 被杂物或植物等遮挡时，应清除遮挡物；
1. 公示牌倾倒、不稳时，应复位并加固。
1.24.6　 围栏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持围栏的卫生整洁；
1. 围栏上宜设置警示标识牌；
1. 出现损坏等情况，应及时维修、更换。
1.24.7　 景观环境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持处理终端围栏内环境的干净整洁；
1. 有景观植物时，应定期浇水、修剪和病虫害防护；
1. 有大量杂草时，应进行人工除草，不应使用化学药剂除草。
1.24.8　 电气控制柜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断电情况下，清扫电控柜内部和外部；
1. 检查接线、控制器的布线、接触器，有异常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1. 检查电控柜内部的器件、电线及线圈等，有异常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1. 检查传感器、仪表以及各动力线接头螺母，有松动时，应加固；
1. 检查开关、继电器、接触器等，触点吸合不良时，应及时修理；
1. 检查控制回路、各控制器，有异常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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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进出水水质监测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进出水水质监测
	设施类型
	日处理能力
	水质检测要求及频率

	户用处理设施
	≤5t
	出水水质的检测每半年不少于1次

	集中处理设施
	5t＜处理能力＜30t
	进出水水质的检测每季度不少于1次

	
	30t≤处理能力＜200t
	进出水水质的检测每月不少于1次

	
	≥200t
	实时检测进出水水质


1.26　 水质检测应按照 DB33 973 执行。
1.27　 运维单位应对水质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进水水质应符合 DB33/T 1196 的规定，出水水质检测结果应按照 DB33 973 以出水水质达标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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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企业应建立企业信息管理平台，企业平台应具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理相关功能。
1.29　 具有多区域农村污水治理设施运维工作的企业应设立所有区域运维管理的总平台。
1.30　 企业平台应具备基础信息库、人员管理、内部规范、权限管理、设施信息管理、运维工作管理、政策导则、政府对接、报表管理等功能。
1.31　 企业平台的维护应至少包含数据库维护与电子台账维护两项。
1.32　 每日至少需对监管设施进行不少于2 次的网络巡检，查看各设施视频画面、流量、和设施运行数据等情况。发现异常的应及时处理，视频异常的通知链路提供单位处理，其他异常情况即时通知运维人员到达现场处理，并做好异常情况处理过程台账记录。
1.33　 每日查看企业平台的告警信息，检查各告警设施的相关信息数据，并通知运维人员现场处置。
1.34　 每日检查设施视频监视、信号传感器等设备的运行情况，如有故障及时与相关维护部门联系维修。
1.35　 每周检查企业平台系统日志和数据，并做好相关备份。
1.36　 每周做一次整体区域设施运维数据统计整理，每月月底将本月的工作日志、报表等工作记录整理后归档，并上报相关部门。
1.37　 定期对监控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处理故障隐患，确保设施各项功能良好，能够正常运行。
1.38　 如配有流量计，需定期对流量计进行检查，及时清垢和清洗。
1.39　 如配有水质在线监测仪，需定期对水质在线监测仪等进行保养，对水泵和取水管路、配水和进水系统、仪器分析系统进行维护:定期开展在线数据与实测数据的比对，对仪器仪表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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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运维单位应建立和健全技术资料和档案的管理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档案。
1.41　 各类设备均应建立养护维修档案。技术档案应包括以文字、图表等纸质件及音像、电子文档等各类资料。技术档案、图表资料等应规范齐全、分类清楚、存放有序、按时归档。
1.42　 处理设施基础资料需建档永久保存，主要包括处理设施身份证、项目信息资料、设计建设资料、竣工验收资料、验收移交记录等。
1.43　 处理设施运维记录需建档保存3年以上，包括巡查、检查记录，养护记录，维修记录，进、出水水质自检记录，投诉反馈记录,培训等内部管理记录等。运维单位应对工程在养护维修过程中所积累的技术资料进行分类收集、整理、编目、存档。
1.44　 企业信息平台系统日志和数据备份作为电子档案归档保存,处理设施基础资料等重要纸质文件宣同时保存电子版本。
1.45　 对过期档案及时清理、鉴定、销毁，对于销毁的档案，销毁记录由档案管理人员登记造册并永久保存。
1.46　 对涉密档案做好保密工作，设置查阅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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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安全管理
1.47.1　 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配备水质检测实验室，做好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并妥善做好各种危险废物的收集、储存转运和处理。
1.47.2　 应逐级落实运维交通安全责任制，预防和减少运维过程中交通事故的发生。
1.47.3　 运维过程中电工、维修工等各技术岗位工作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
1.47.4　 运行管理人员和维护检修人员应严格执行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特别要严防燃爆、触电、中毒、滑跌、溺水、机器伤亡等事故的发生，并熟悉相应的急救方法。
1.47.5　 现场作业时应穿戴规定的劳保用品。
1.47.6　 各种临时线路必须符合安全要求，使用完毕后，立即拆除。
1.47.7　 会对产生有害或可燃气体的终端设施，下池检查或维修作业时必须有2人同时进行，作业前要先通风换气、检查合格方可下池作业，作业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化粪池开盖维修时应防毒、防爆、防坠。
1.47.8　 雨天或冰雪天气，操作人员在构筑物上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滑。
1.47.9　 雷雨天气，操作人员在室外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雷电。
1.47.10　 台风期间现场巡视或操作时，必须有2人同时进行，并采取防范措施。
1.47.11　 运维单位应制定停电、设备故障、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天气等应急预案，向主管部门报备。
1.48　 应急管理
1.48.1　 运维单位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48.2　 雨季运维要做好雨期安全教育工作，大雨过后要及时组织运维人员对管网及设施进行检查，对隐患进行排查处理。
1.48.3　 当排放水质超标时，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并对水质超标原因进行分析，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经处理的污水溢流，待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常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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